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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 法 會 政 府 帳 目 委 員 會 繼 續 在 英 國 倫 敦 的 職 務 訪 問 （ 附 圖 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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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 法 會 政 府 帳 目 委 員 會 代 表 團 今 天 （ 三 月 二 十 四 日 ） 繼 續 在 英 國

倫 敦 的 職 務 訪 問 行 程 ， 將 到 訪 國 家 審 計 局 ， 與 財 政 部 及 內 閣 辦 公 室 效

率 改 革 組 的 官 員 會 晤 。  

 

而 代 表 團 昨 天 （ 三 月 二 十 三 日 ） 與 英 格 蘭 及 威 爾 斯 地 方 主 管 當 局

審 計 委 員 會 （ “ 審 計 委 員 會 ” ） 會 面 ， 以 瞭 解 委 員 會 的 工 作 。 審 計 委

員 會 是 獨 立 的 公 共 機 構 ， 負 責 審 核 地 區 政 府 及 其 他 地 區 公 共 機 構 的 帳

目 ， 推 動 地 區 公 共 服 務 講 求 節 約 、 效 率 與 效 用 。 代 表 團 知 悉 ， 英 國 政

府 社 區 及 地 方 政 府 大 臣 於 二 ○ 一 ○ 年 八 月 宣 布 ， 計 劃 在 二 ○ 一 二 至 二

○ 一 三 財 政 年 度 前 解 散 審 計 委 員 會 ， 並 就 審 核 英 格 蘭 地 區 公 共 機 構 帳

目 的 工 作 推 出 新 的 安 排 。  

 
代 表 團 又 與 社 區 及 地 方 政 府 署 副 總 監 （ 地 區 審 計 前 景 ） 朱 雅 妮 女

士 （ Julie Carney） 會 晤 ， 進 一 步 瞭 解 在 按 照 建 議 解 散 審 計 委 員 會 後 ，

英 國 政 府 對 地 區 政 府 機 構 審 計 服 務 的 前 景 有 何 計 劃 。  

 

代 表 團 亦 與 審 計 委 員 會 管 理 局 主 席 希 堅 斯 先 生 （ Michael 

O'Higgins）、副 主 席 博 拉 特 先 生（ Bharat Shah）、管 理 局 其 他 委 員、行 政

總 監 蘇 理 文 先 生 （ Eugene Sullivan）， 以 及 審 計 委 員 會 其 他 高 層 成 員 舉

行 會 議 。 他 們 向 代 表 團 成 員 介 紹 審 計 委 員 會 為 地 區 公 共 機 構 提 供 審 計

服 務 的 工 作 ， 以 及 其 他 與 解 散 審 計 委 員 會 建 議 相 關 的 事 宜 。  

 

此 外 ， 代 表 團 很 高 興 有 機 會 旁 聽 首 相 的 答 問 時 段 ， 以 及 旁 聽 財 政

大 臣 向 下 議 院 提 交 財 政 預 算 案 。  

 

代 表 團 將 於 今 天 傍 晚 啟 程 回 港，結 束 在 英 國 倫 敦 的 海 外 職 務 訪 問。 

 

完  

二 ○ 一 一 年 三 月 二 十 四 日 （ 星 期 四 ）  



 

代 表 團 團 長 黃 宜 弘 議 員 向 社 區 及 地 方 政 府 署 副 總 監 （ 地 區 審 計 前 景 ）

朱 雅 妮 女 士 （ Julie Carney） 致 送 紀 念 品 。  

 

代 表 團 聽 取 社 區 及 地 方 政 府 署 副 總 監 （ 地 區 審 計 前 景 ） 朱 雅 妮 女 士

（ Julie Carney）（ 右 四 ） 及 該 署 其 他 人 員 的 簡 介 。  



 

代 表 團 與 英 格 蘭 及 威 爾 斯 地 方 主 管 當 局 審 計 委 員 會 （ 審 計 委 員 會 ） 就

解 散 審 計 委 員 會 的 建 議 交 換 意 見 。  

 

代 表 團 與 英 格 蘭 及 威 爾 斯 地 方 主 管 當 局 審 計 委 員 會 管 理 局 主 席 希 堅 斯

先 生 （ Michael O'Higgins）（ 右 四 ） 及 管 理 局 其 他 委 員 合 照 。  


